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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清明法會團體照▼

 傳能法師主持焰口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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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

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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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美國華嚴蓮社盂蘭盆思親及齋僧大法會 
       
   本社謹訂於 2015年 8月 23日(星期日)起至 8月 30日(星期日)共八天，

啟建盂蘭盆思親大法會，虔誦《大方廣佛華嚴經》。本社恭請住持天因法師主法，

每天上午九時開經領眾虔誦四卷經文後接晚課。 

祈願以此法會誦經功德，以祈信施福慧增延，闔府平安，所求如願，滅罪消

愆。又迴向世界各地因水、火、風災、戰爭、地震、車禍、空難、疫疾等災情

死難之亡靈，及各姓護法門中先亡父母、六親眷屬、累劫冤親，早生淨土。 

屆時敬請十方大德居士，駕臨拈香，參與共修，同崇孝思，共薦先靈

為荷。若需設立往生蓮位，超度祖先親友者，或樂捐各項功德金事宜者，即日

起請親至事務處辦理登記手續，以便設位超薦。法會圓滿日，上午延生普佛，

下午舉行三時繫念佛事一堂，拔度眾姓先亡，高超極樂淨土。  

 

祈願大眾、踴躍參與、誦經增慧、供養增福、共同成就、功德無量。 

 

即日起接受報名，支票抬頭 : ABLS  

請寄 :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50 South Main St, Milpitas，CA 95035   

       TEL：  1-408-942-0874   

      FAX：1408-942-0639 

      Web：www.huayenusa.org 

Ps: 本社於每星期日都有共修法會，皆可於共修會中辦理消災祈福、供燈、超

薦等功德，以上事項歡迎親臨本社事務處接洽詢問。                                     

                                      

                                      美國華嚴蓮社 住持天因 謹訂 

                                      



 

美國華嚴蓮社盂蘭盆思親及齋僧大法會 
  本社謹訂於 2015年 8月 23 日(星期日)起至 8月 30 日(星期日)共八天，啟建盂

蘭盆思親大法會，虔誦《大方廣佛華嚴經》。本社恭請住持天因法師主法，每天上午

九時開經領眾虔誦四卷經文後接晚課。 
  祈願以此法會誦經功德，以祈信施福慧增延，闔府平安，所求如願，滅罪消愆。

又迴向世界各地因水、火、風災、戰爭、地震、車禍、空難、疫疾等災難之亡靈及各

姓護法門中先亡父母、六親眷屬、累劫冤親，早生淨土。 

  屆時敬請十方大德居士，駕臨拈香，參與共修，同崇孝思，共薦先靈為荷。若需

設立往生蓮位，超度祖先親友者，或樂捐各項功德金事宜者，即日起請親至事務處辦

理登記手續，以便設位超薦。 

法會內容安排時間詳列如下: 

8/28（五）上午誦《盂蘭盆經》及齋僧 下午三時繫念 

8/30（日）上午延生普佛             下午誦地藏經化牌位 

8/23~27&29誦《華嚴經》 
 

祈願大眾、踴躍參與、誦經增慧、供養增福、共同成就、功德無量。即日起接受報名，

支票抬頭 : ABLS  

  請寄 :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50 South Main St, Milpitas，CA 95035   

      TEL： 1408-942-0874  FAX：1408-942-0639 

  Web：www.huayenusa.org 

Ps: 本社於每星期日都有共修法會，皆可於共修會中辦理消災祈福、供燈、超薦等功    

   德，以上事項歡迎親臨本社事務處接洽詢問。                                     

                                           美國華嚴蓮社 住持天因 謹訂 

                                            2015 年 7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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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大法會各項功德登記 
填表人姓名: 電話:  

地址:   E-MAIL: 

~功德項目~:請寫供齋者姓名和日期 

華嚴齋$800______________日期(       )    羅漢齋$100_____________ 日期(      ) 

護法齋$500______________日期(       )    吉祥齋$50______________ 日期(      ) 

福慧齋$300______________日期(       )    如意齋$30______________ 日期(      ) 

上堂齋$200______________日期(       )    點心齋(隨喜)___________  日期(      ) 

觀音燈$30_________________閤家    ●觀音成道(8/02) ●觀音出家(10/25) 
 

法會延生~ 功德項目: 

紅色大牌位 $80  (8天) 可寫 8人名 紅色小牌位 $40 (8天) 4人名 

1、姓名: 5、姓名: 1、姓名: 

2、姓名: 6、姓名: 2、姓名: 

3、姓名: 7、姓名: 3、姓名: 

4、姓名: 8、姓名: 4、姓名: 

~法會超度~ 功德項目:  黃色大牌位$80 黃色小牌位$40 (8天)  以下表格提供參考 

超度亡者姓名: 陽上者 與 往生者之關係 大/小牌 

1、 ___ 歷代祖先 

先父       先母 

1、            (      ) 3、           (      ) 

2、            (      ) 4、           (      ) 

 

2、 地基主恩公 (地址) 1、            (      ) 3、           (      ) 

2、            (      ) 4、           (      ) 

 

3、 累劫冤親債主 

  一個牌位只能一個姓名 

1、            (      ) 3、           (      ) 

2、            (      ) 4、           (      ) 

 

4、  1、            (      ) 3、           (      ) 

2、            (      ) 4、           (      ) 

 

 

● 以上表格僅供參考，如位置不敷應用，請另附紙張，寫上亡者姓名、陽上人姓名、與亡者的關係，連同

此表格寄到本社。陽上大牌可寫 8人名 小牌可寫 4人名 

網址 www.huayenusa.org     電話: 1(408)-942-0874     傳真: 1(408)-942-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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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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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P12   住持法師出席台北蓮社一系列活動報導 

P16   住持法師出席洛杉磯漢傳佛教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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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  義工新春聯歡聚餐 
P28  法會後法師隨機說法 
P29  觀音禪寺超定長老法駕蒞臨佛法開示 
P30  傳能法師宣講南傳法句經 

P39  Abbess Tien Inn Attend  a Series Dharma Function held     
         by Taiwan Huayen Lotus Society 
P44  Huayen Symposium 2015 held in ABLS 
P47  Abbess Tien Inn attend ICCBC open Ceremony in LA 
P48  Life Disapperas as your wait 
P49 Buddhist Stories– De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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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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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

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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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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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發問，總

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

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二十問：何等為十種佛? 

經文（P160L3）：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佛，何等為十？所謂： 

１、成正覺佛； 2、願佛； 3、業報佛； 4、住持佛；５、涅槃佛； 

６、法界佛； 7、 心佛； 8、 三昧佛；９、本性佛； 10、隨樂佛。 

是為十。 

釋文（V17P80L4） :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鈔》所述的十種佛，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所提及的十種佛，

是何等的解說： 

  佛  義說  

１  成正覺佛  即前菩提身  

２  願佛  願生兜率故  

３  業報佛  萬行因感故，即前相好莊嚴身  

４  住持佛  自身舍利「住持」故，即力「持」身  

５  涅槃佛  化必示滅故，即前化身  

6 法界佛  真無漏界故，即前法身  

7 心佛  依唯「心」故，即威勢身。雖光明但亦能攝伏，

「心」伏最勝，如慈「心」降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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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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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佛  義說  

8 三昧佛  常任定故，即福德身，定為福之最故  

9 本性佛  了「本性」故，即前智身，大圓鏡智、平等性智皆本

有故，故云「明了見」  

10 隨樂佛  「隨」所欲「樂」，無不現故，即意生身，《六十華

嚴》中稱之為「如意佛」  

  何謂「佛」？佛，又名「佛陀耶」，意謂「覺」。覺有三種：有自覺，自己成就了。覺

他，讓一切眾生都覺悟。覺行圓滿，自覺成就了覺他就是度眾生。自覺覺他都圓滿了，這就

是佛。現把上述經文所說的十種佛，詳釋如下： 

第一成正覺佛： 

即成正覺的佛，在印度伽耶菩提樹下降伏眾魔，成了道業，朗然大悟，證得了無上的果位，

這叫成等正覺的正覺佛。正覺佛就是「菩提」，華語叫「道」。在菩提樹下，就是佛在這個

樹下成道了，菩提樹就是道。這是成正覺的佛。 

第二願佛（發願的願）： 

佛從兜率陀天降生人間，說法度眾生，這是佛過去在因地修行時所發的願，成了佛要去度眾

生，這個佛就是願佛。 

第三業報佛： 

業報有善有惡。當然佛修萬行清淨的因，感得他相好莊嚴的果報，這就叫業報佛，就是功德

莊嚴相，是報身佛。 

第四住持佛： 

佛的真身及他的舍利住持世間，永久不壞，這叫住持佛。雖然佛的真身及舍利住持世間，但

要見到佛，須要視乎個人的業報大小，個人的福報業障。可以說這是佛的分身，身分永遠不

壞的。 

第五涅盤佛： 

「涅盤」即「滅度」，佛的應身化身示現滅度了，這叫涅盤佛。在華嚴經中佛滅度後現種種

相度眾生，如無邊的身雲，無邊的身像，也形現有情或無情眾生，或現樹木，或現山石，只

要能度眾生，佛都示現。人之所以有大幻，就是因為有色身，一旦色身滅了，超脫了，大幻

永滅，是為「涅盤」。 

第六法界佛： 

佛從證得一真法界的無漏的本體之後，佛的大智能放大光明，遍照一切處，這就叫法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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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二

千

行

門

二

千

行

門

第二十三期

10

二

千

行

門

二

千

行

門

第二十二期

8

 

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佛的惑業淨盡了，永不淪落三界受生死了。遍於法界處，一切處無不是佛。有緣即現，無緣

則隱。 

第七心佛： 

相由心生，心佛是說佛心體離念，表現佛的威勢力，能攝伏一切眾生。如果跟心佛相通了，

心佛離念，佛自然證得神通無礙了，此時心徹靈通。本來的真覺出現了，寂然的、清淨的，

這叫心佛。這個心不是俗世人的染污心。因為一般世俗人的染污心，有分別過去現在及未來

的心，這不能叫心佛。 

第八三昧佛： 

梵語「三昧」，即是「正定」，我們持很多咒。三昧，念到殊勝的時候，心跟咒合了，那就

入三昧了。華嚴經中佛常在大定中，如如不動入了三昧，這叫三昧佛。 

第九本性佛： 

佛以其前智身，具足有大圓鏡智及平等性智皆是本有，永遠照了自性，本來就是佛，而且是

具足無量的恆河沙性功德。故稱之為本性佛。 

第十隨樂佛： 

樂是希求那個樂，隨眾生的希求，樂是當求，求得的時候。說佛隨眾生的根機，樂得見佛的，

心跟佛合一了，佛就顯現了。這種感覺非常快，樂感如意，佛於用功修行者的修道上能夠成

就這就叫隨樂佛。 

  以上說十種佛，意謂對上能持、所持，皆是「佛」法；上云：「十種見佛」，名、義全

同。與前十身，名有同、異，而義亦無殊。然「佛」就自覺、覺他，身多就相，故立名不同，

但其義均度一切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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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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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二

千

行

門

二

千

行

門

第二十二期

8

 

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淨照法師佛學講座

    日期:八月四日至七日 

    時間: 下午七時至九時 

    主題: 佛學概論 

    日期:八月八日至九日 

    時間: 下午二時至四時 

    主題: 普賢十大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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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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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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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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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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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

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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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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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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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

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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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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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美國華嚴蓮社五月情懷 成公導師四週年紀念日

母親節歌頌母愛歡喜日 誦經回報如是重要日子

  美國華嚴蓮社在 2015年

5 月 10 日舉行「成公長老圓 

寂追思紀念法會」，由住持天 

因法師主法領眾虔誦《彌勒三

經》 。分上、下午進行。   

  中午午供時，為老和尚迴

向，蓮社又準備了「獻燈」的 

環節，在獻燈前，先由住持法 

師為大眾簡說「獻燈」的意義，

同時又領導大眾齊齊發願：感

恩老和尚昔日開山艱辛；祈願

龍天護持正法久住、道場興

隆；信眾萬眾一心、護持三 

寶。 

  儀式開始，由住持法師獻

燈後，僧眾信眾魚貫出列，虔 

誠恭敬，莊嚴祥和。今天我們 

奉獻此燈，不為自求，但願蓮 

社有光明燦爛的未來。願此燈

化為無盡燈，燈燈相繼，續佛 

慧明，燃點明日的希望、光明 

燦爛的未來。 

  這天也剛好是母親節，而

母親節對於每位子女來說都是

非常重要的一天。母親除了負

起生育與教養外，更是體貼入

微， 愛護備至，為了子女健 

康和幸福、學業和前途，寧可 

委屈自己，甚至犧牲性命，亦 

在所不計，由此可知母親之偉

大。蓮社特別為天下的母親持

誦《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 

祝願天下健在的母親健康快

樂，已往生的母親永脫輪迴， 

早生淨土。誦經後，由法師帶 

領大眾唱「世上只有媽媽好」。

一曲既已，信眾無不澘然淚 

下。 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息， 

子欲養而親不在。」我們身處 

住持天因法師領眾主持老和尚圓寂四週年供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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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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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他鄉異國，遠離父母千里，想 

想我們和父母相處的時間有多

長？我們反哺父母又有多少？

我們不能在父母身旁，難盡晨

昏定省之責。唯有憑歌寄意， 

以抒發憶母之情，蓮社更為現

場的母親準備了一份母親節禮

物，這是住持法師在四月下旬

回台時，特別為此節日選購， 

大眾得悉，紛紛拍掌感恩住持

師父的體貼。同時值此康乃馨

花開季節，謹敬祝天下所有的

母親： 

母親節快樂！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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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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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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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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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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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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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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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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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25

二

千

行

門

二

千

行

門

第二十二期

8

 

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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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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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

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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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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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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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

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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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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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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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

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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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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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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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

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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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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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銘謝啟事

   特別感謝參予本期中、英文撰稿、翻譯、潤筆、校
對、設計、攝影等義務工作人員： 

黃楚涇(心明)居士、胡心圓居士、 

葉佩容(心華)居士、陳圓智(Michael Tran)  
劉深深、林美美、Susan Wu                       

編輯部謹啟 

彩畫班 

插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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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活動預告 日期及時間 

道一法師佛學講座 

日期： 2015年 7月 28 日 -  31日 

時間： 下午七時至九時 

日期： 2015年 8月 1 日 - 2日 

時間： 下午二時至四時 

觀音菩薩成道法會 
日期： 2015年 8月 2  日 

時間： 上午九時開始 

淨照法師佛學講座 

日期： 2015年 8月 4- 7日 

時間： 下午七時至九時 

日期： 2015年 8月 8日 - 9日 

時間： 下午二時至四時 

盂蘭盆報恩法會誦華嚴經 
日期： 2015年 8月 23日至 8月 29日 

時間： 上午九時開始 

盂蘭盆報恩法會圓滿 

延生普佛及三時繫念 

日期： 2015年 8月 30日 

時間： 上午九時開始 

住持交接典禮 
日期： 2015年 9月 20日 

時間： 上午九時開始  

觀音菩薩出家法會 
日期： 2015年 10月 25  日 

時間： 上午九時開始 

年終法會誦華嚴經 
日期： 2015 年 12月 27日至元月 2 日 

時間： 上午九時開始 

年終法會圓滿 

延生普佛及三時繫念 

日期：    2016年元月 3日 

時間： 上午九時開始 



The Avatamsa Volume 23

36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第二十三期 助印功德芳名

助印三十元以或以下者、恕不刊登   祈願或迴向字句 

$500： 釋賢度  

$300： 
釋天因  林楓玉  伍湘仁  陳澤源  陳澤黎  陳少白  朱慧垚 

伍張葆鍾 祈求：加州下天甘霖，雨澤眾生，遠離旱災 

$225 何意靜合家 迴向：何陸智華早生淨土 

$220 林翠玲 

$200 : 
釋天融  林美美   陳翠娥  賀玉章合家 

Social Service Agency DSR Unit  迴向：（故）關其多早生極樂淨土 

$168 廖文峰 

$150 : 蘇文隆 

$130 Devin Tsai 

$107 排舞班學員 迴向：陸智華早生淨土 

$100： 

釋天寧  馬芝婷  黃楚涇 黃蓓  楊文斌  

Ching S Tong   Luen Jyh Luo   Hsing Shih      

熊瑩德 迴向：（故）關其多早生極樂淨土 

劉淑珍 迴向：莊雲鵬早生淨土 

$80 黃温厚  鄭仲衡合家 

$70 : 陳俊坤 

$60 :  

Scott Lee  何兆楷 

彭啓輝 祈願合家：身體健康、福慧圓滿 

朱培德 祈願：Daniel Ju 工作順利、心想事成 

朱德芳 祈願：Jessica Ju 學業順利，心想事成 

Jenny Tsai  祈福：合家平安順利 

$50 : 

徐永生合家  楊霑合家  郭彩虹合家  姚宗永合家   Simon Poon 合家 

徐惠芬  薛欽智  利絲  賈秀民  華維祺  陳林  黃潤萍  Peilin Lee   

廖見素 迴向：了然法師蓮品高升 

馬江紅 

吳琳 迴向：（故）吳羅景松早生淨土 

$48 釋法師 

$40： 
Dan Shi Shen   劉俊英/劉深深合共  楊艾媛  Warren Hsins   石果成 

沈大熙 

$30 

或以下： 

Frank W Lan  Peter A. Lan  Jason Lee   David Wei  Hui Li Chang   

鄭秀惠  謝旭蕙  林修如、林修吉  鄔達程  李鵬里  關偉民   

滕灼華合家   

葉美萍  袁保瑛  鄭惠貞  傅楊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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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華 嚴 蓮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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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印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   州:______   郵遞區號: 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此表連同支票寄回

支票抬頭: ABLS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50 SOUTH MAIN ST.
MILPITAS, CA 95035

捐款收據可申請稅務減免

因 華

歡迎助印

謝謝您的支持

華嚴蓮社為一非牟利團體，出版期刊是希望

能散播佛法的種子。歡迎助印，廣種福田！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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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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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散播佛法的種子。歡迎助印，廣種福田！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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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是佛教的用語，源自古印度語，以法
陀羅尼及義陀羅尼最為人所熟識，漢譯後
「陀羅尼」三個字，經常出現於漢傳佛教的
經典中。陀羅尼漢文意譯為「真言」、「總
持」、「持明」、「咒語」、「密語」等。
主要以梵文字母及句子構成。最早的真言
是婆羅門祭拜時的吠陀贊歌。然而咒語發
源於婆羅門教，原本是一種古老的咒密，其
重心長期流行於印度民間的原始信仰，對
此古代印度非常流行。至於總持，即解為「持
善不散，持惡不生」之意。 

  蓋菩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
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切善
法。經文一開始是以「聞持陀羅尼」為主，
謂得此陀羅尼者，於一切語言諸法，耳之所
聞，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羅尼，故成為其
餘九個之總（教）。 

  整個宇宙無論有情或無情都須要光，
第一種是「外光明」，意謂日月火珠等之光
明能除黑暗。這個外光明，能幫助我們處處
照明。第二種是「內光明 」，成就自身心燈
照耀，滅除魔障，心定神怡，這是「法光明
陀羅尼」（果）。無論是內及外光明，都是
一種善巧權實的方法，成就了「修行陀羅尼」
（行）。修學佛法，以事相為觸事之因，但

其理是事之深處，修學之前是要思惟，這是
證理之關鍵（理），是為「思惟陀羅尼」。 

  倘若佛法只是在於禪境的修練，那麼
它並沒有超越一般的瑜伽冥想。在「三昧陀
羅尼」中，疏鈔強調是（持）即（定），把
觀門守持不放，才能生定。到進入「圓音陀
羅尼」時，是進一步的（行）即（慧），所
謂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正是此意。三世是
依循過去、現在、未來，要是成就「三世陀
羅尼」，是要（廣聞）行（持），於（理）
上的見解，抱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態度去
探索，打開更深一層的義理。 

  「種種辯才陀羅尼」及「出生無礙耳陀
羅尼」也屬於廣聞行持的階段，也是著重其
（教）。從上述所提的教、行、理、果，乃
至定生慧等的過程，如達到其圓滿修學，不
難承辦口業功德。又辯才無礙之餘，從出生
無礙耳陀羅尼，行者體會到經由今期生命
的圓滿，承接下一期生命的出生，成就了無
礙耳陀羅尼，其一證實了三世陀羅尼的存
在性，其二也由於今生口業功德，會帶來未
來生耳業勝功德。 

  最後是「一切佛法陀羅尼」，這裏是指
佛陀所具足的種種智力，又統稱如來十力、
十神力，總括了一切佛法陀羅尼，著重其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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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法師�

〈離世間品〉是《華嚴經》中的二千個修行法門，由普慧菩薩為當機眾代眾生向普賢菩薩

發問，總共發出了二百個問題，而普賢菩薩於每個問題中說出了十個答案，即十個修行法門，

故全品經一共有二千個法門，成為了「普慧雲興二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的佳話，給後人研

讀華嚴經的一個重要指南。  

第十九問：何等為陀羅尼？�
經文（P159L5）：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陀羅尼，何等為十？所謂： 
1. 聞持陀羅尼，持一切法不忘失故；  
2. 修行陀羅尼，如實巧觀一切法故；  
3. 惟陀羅尼，了知一切諸法性故；  
4. 法光明陀羅尼，照不思議諸佛法故；  
5. 三昧陀羅尼，普於現在一切佛所聽聞正法心不亂故；  
6. 圓音陀羅尼，解了不思議音聲語言故；  
7. 三世陀羅尼，演說三世不可思議諸佛法故；  
8. 種種辯才陀羅尼，演說無邊諸佛法故；  
9. 出生無礙耳陀羅尼，不可說佛所說之法悉能聞智故。  
10.一切佛法陀羅尼，安住如來力、無畏故。  
是為十。若諸菩薩欲得此法。當勤修學。  

釋文（V17P79LL7）: 

  根據《新修華嚴經疏
鈔》所述陀羅尼的義理，
現試著以下表說明經文中
所提及的十種陀羅尼，疏
鈔中明顯的分別說出其十
種陀羅尼的義理及廣持之
理，乃至其受用之處： 

 陀 羅 尼 名 稱  義 說  顯 其 理  

１  聞 持 陀 羅 尼  總 說 ＝ 能 持 究 竟  教  

２  修 行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行  

３  思 惟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理  

４  法 光 明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果  

５  三 昧 陀 羅 尼  四 義 持  持 ＝ 定  

6 圓 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行 ＝ 慧  

7 三 世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理 ＝ 不 思 議  

8 種 種 辯 才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9 出 生 無 礙 耳 陀 羅 尼  四 廣 聞 持 之 用  重 顯 教  

10 一 切 佛 法 陀 羅 尼  收 上 義 持  重 顯 果  

 

Attend a Series on the Dharma Function  
Held by Huayen Lotus Society, Taiwan.  

Ven. Tien Ling 

    In April 2015,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
ciety was invited to attend a series on the dharma 
function held by Huayen Lotus Society, Taiwan. 
Those activities are: 
1. Celeb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Huayen 

College. 
2. 2015 Huaye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3. A Memorial Commemoration of the fourth 

year since Senior Venerable Master Cheng Yi 
passed away 

4. Board Meeting of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On April 25,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
ety Abbess Venerable Tien Inn and Venerable 
Tien Ling arrived at Huayen Lotus Society Taipei 
at 8:30 am. After registration sign in, we followed 
the seat assignment hosted in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Shrine Hall. 

    At 9:00 am, Dr. Ven. Hsien Du, Chairman of 
Huayen Lotus Association arrived at the Shrine 
Hall, accompanied by Mr. Cheng-Hsiung Huang, 
Deputy Director, Department of Civil Affair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r. Lan Shih Tsung, 
Commissioner, Department of Civil Affairs, Tai-
pei City Government, Ven. Master Ming Guang, 

Vice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Re-
public of China, Venerable Master Quan Du, Ab-
bot of Yang Ming Shan Sunshine Temple, Profes-
sor I-biau Chen, Vic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en-
ter for Huayen Studies, and Professor Chen Ying 
Shan,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uaye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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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started with a video presentation to intro-
duce the established history and the future devel-
opment of Huayen College. It stands for a mile-
stone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Huayen College. 
After the video played, Dr. Ven. Hsien Du, Chair-
man of Huayen Lotus Association presented a 
souvenir to Venerable Master Zi Zhuang, the rep-
resentative of Huayen College. An appreciation 
wa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Chen I-biau and Ven. 
Tian Lian, Vice Dean of Huayen College, A sou-
venir award to praise senior teachers was present-
ed to Professor Chen, Ying Shan, Professor Yang, 
Yong Qing, Professor Xu, Yang Zhu, Ven. Master 
Xu Ci, Venerable Master Tian Yan and Venerable 
Hui Ji. 

    The master of Ceremonies introduced the VIP 
Guests after souvenirs were issued. They were: 
Ven. Master Ming Guang Director of the Bud-
dhist Association of Taipei, Venerable Master 
Quan Du Abbot of Yang Ming Shan Sunshine 
Temple, Ven. Master Xu Ci Xindian Huayen 
Abode, Abbot Ven. Master Hui Yun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from Changshu, Jiangsu 
Province, Abbess Venerable Tien Inn and Venera-
ble Tien Ling from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Jennie Song Chief Executive of Interna-
tional Centre for Avatamsaka Studies, Richard 
Tong and Anne Hu from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Avatamsaka Studies, USA. After that, Dr. Ven. 
Hsien Du, Chairman of Huayen Lotus Association 
presented a letter of appointment to Professor 
Huang Xian Ian, Chinese Academy Social Sci-
ence,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as a examine 
and appraise of “2015 Huayen International Sym-
posium”. 

    After a lot of applause, it was time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Huayen College. Ven. 
Hsien Du, Ven. Master Ming Guang, Ven. Master 
Hui Yun, Venerable Master Zi Zhuang, Ven. Tian 
Lian, Professor Chen I-biau and Professor Chen, 
Ying Shan cut the celebration cake under the song 
of “Happy Birthday” and was followed by a group 
photo. A pleasant and cheerful feeling surrounded 
all of us. 

     Abbess Ven. Tien Inn is a graduate of Huayen 
College from the year of 2000. She has a lot of 
delightful, unforgettable memories. There were a 
lot of her previous teachers and friends gathered 
together, who took pictures, greeted each other, 
and everyone was reluctant to leave! 

    The 2015 Huaye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was held from April 25 to 27. There were 30 
scholars, with 22 from China, 5 from Taiwan, 1 
each from Japan, USA and Hong Kong. All the 
topics were under the theme of “Avatamsaka Su-
tra”. The scholars could have different top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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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LS hosted a two-day Hua Yen Symposium 
on January 31st to February 1st 2015 at San Jose 
Sates University (SJSU). This event was unique 
in comparison to previous symposiums. The pur-
pose of hosting this symposium was to introduce 
the Hua Yen lineage of Buddhism to the west, 
and English panelist discussion for the next gen-
eration of current parishioners.  Renowned inter-
national scholars were invited to present in this 
symposium.  In addition, ABLS has decided to set 
up an endowment at SJSU Department of Human-
ities and Liberal Art Studies so the scholarship 
can be fund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in studying 
religion and Buddhist studies.   This is the first 
endowment established by a local Buddhist tem-
ple thus it is a milestone step for the future of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2015 Hua Yen Sym-
posium started shortly after 9 AM on January 31, 
2015.  Honorable dignitaries of local communities 
all gathered for this special event.  Honorable 
Mayor of Milpitas, Jose Esteves; newly elected 
State Assembly, Kansen Chu; former Santa Clara 
County Supervisor Pete McHugh; these dignitar-
ies have been friends of ABLS and as well as 

long-time supporters.   They all prais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that ABL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City of 
Milpitas.  Proclamations from the State of Califor-
nia and City of Milpitas were presented to Dr. 
Hsien Du, Chairman of ABLS. 

    First presenter of the symposium was Ven. Fa 
Yin,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Buddhism and 
Economy in Komazawa University, Japan.  Ven. 
Fa Yin became a Buddhist Monk in his early 20’s 
and attended graduate studies in Japan.  He 
presented a lively and animated “The Faith and 
Practice of Huayen & Zen” 

    There were two sessions in the afternoon, 
Professor I-biau Chen presented “Mind-only in 
Hua-yen and Consciousness – only in Yogacara,”  
and Professor Ying-shan Chen presented “The 
Contemplation in Hua-yen Buddhism and Tian-tai 
Buddhism”.  Both presentations were engaging 
and audience asked many questions about these 
topics. 

    On the next second day, February 1st, it was a 
unique panel discussion held at ABLS.  Dr. 
Christian Jochim, Chairman of the Humanities 
Studies at SJSU was the moderator on “Buddhism 
in America”.   Three scholars from SJSU and 

Hua Yen Symposium 2015 held in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By Anne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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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n Berkeley 
presented Vietnamese Buddhism, Japanese 
Buddhism and Thai Buddhism. The panel 
discussion covered their practice and activities to 
help promote  their establishment throughout 
America. It was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to 
learn various practices as I have always been in 
the Mahayana Buddhist temples in the past. 

    The final presentation was “Sand & Foam:  The 
Spirit of Buddha and Children Found in the 
Mizuzu Kaneko’s Mother Goose” by Professor 
Tsui-hua Wu.  She teaches Japanese in Yuan Ze 
University in Taipei.  She recited stories written 
nearly 100 years ago in Japan that was forgotten 
until last 20 years.  They were children’s stories 
by Misuzu Kaneko who committed suicide, and 
she wished her stories would be shared with her 
daughter someday.  There were kindness and the 
spirit of Buddhism in her stories.  The audiences 
were brought to tears as she read and recited these 
stories. 

    The symposium was concluded by Chairman of 
ABLS, Dr. Hsien Du and Dr. Ray Chen.  Dr. 
Hsien Du asked for audience feedback for the two
-day symposium.  Many expressed gratitude and 
credit to Dr. Hsien Du and Dr. Ray Chen for 

hosting this symposium thus more residents in the 
Bay Area can learn about Buddhism, particularly 
Hua Yen lineage.  I have organized a conference 
in the past for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I know it is 
not easy to coordinate a two-day event.  I am 
grateful to the Abbess and Dharma masters in 
Milpitas and Dr. Hsien Du who are restless in 
spreading the Bodhi seeds of Buddhism in the 
west!  Dr. Ray Chen, who has contributed his val-
uable time and money to publicize and prepare the 
symposium.  Several long-time supporters of 
ABLS were emotional and shared their affiliation 
and guidance received from ABLS.  The two-day 
symposium was blissfully concluded. 
ABLS is making history in working with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JSU on February 2, 
2015! Through Dr. Ray Chen’s introduction (Dr. 
Chen is currently the Chairman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t SJSU.), ABLS 
presented a $30,000 endowment to the Tower 
Foundation; benefitting the students study in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the Art.  ABLS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study Buddhism or 
explore religion.  Lisa Vollendorf, Dean of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and Christian 
Jochim, Chairman of Humanities were present to 
review the Endowment agreement and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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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wards, Dr. and Mrs. Ray Chen invited 
members of ABLS and guests to Silicon Valley 
Capital Club for dinner.  This is a member’s only 
restaurant located on top of a building in 
downtown San Jose.  The night view was great!  
The evening was concluded with celebration and 
gratitude.   

the donation.  ABLS also donated the entire set of 
Avatamsaka Sutra to the department library!  Dr. 
Hsien Du expressed the possibilities of scholar 
and student exchange with Buddhist College in 
Taipei, Taiwan thus strengthen and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to study Buddhism.  We later found 
out it was Lisa Vollendorf’s birthday as well!  She 
expressed it was one of the best birthday gifts she 
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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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Stories  
Delusion  

 
     "A man was forcing his way through a thick forest beset with thorns and 
stones. Suddenly to his great consternation, an elephant appeared and gave 
chase. He took to his heels through fear, and seeing a well, he ran to hide in it. 
But to his horror he saw a viper at the bottom of the well. However, lacking 
other means of escape, he jumped into that well, and clung to a thorny creeper 
that was growing in it. Looking up, he saw two mice--a white one and a black 
one--gnawing at the creeper. Over his face there was a beehive from which oc-
casional drops of honey trickled. 

     This man, foolishly unmindful of this precarious position, was greedily 
tasting the honey. A kind person volunteered to show him a path of escape. 
But the greedy man begged to be excused till he had enjoyed himself. 

     The thorny path is Samsara, the ocean of life. Man's life is not a bed of ros-
es. It is beset with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to overcome, with opposition and 
unjust criticism, with attacks and insults to be borne. Such is the thorny path 
of life. 

     The elephant here resembles death; the viper, old age; the creeper, birth; 
the two mice, night and day. The drop of honey correspond to the fleeting sen-
sual pleasures. The man represents the so-called being. The kind person repre-
sents the Buddha. 

     The temporary material happiness is merely the gratification of some de-
sire. When the desired thing is gained, another desire arises. Insatiate are all 
des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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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Date & Time 

Dharma Lecture 
by Ven. Dao Yi (道一法師) 

Date： July 28 – 31, 2015 

Time： 7:00 pm to 9:00 pm 

Date： August 1 – 2, 2015 

Time： 2:00 pm to 4:00 pm 

Celebration of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s Enlightenment 

Date： August 2, 2015 

Time： 9:00 am  

Dharma Lecture 
By Ven. Jing Zhao 淨照法師 

Date： August 4-7, 2015 

Time： 7:00 pm to 9:00 pm 

Date： August 8 – 9, 2015 

Time： 2:00 pm to 4:00 pm 

Ullambana Festival 
chanting Avatamsaka Sutra  

Date： Aug 23 to 29, 2015 

Time： Start at 9:00 am  

Medicine Buddha Dharma Function 
Amitabha Trice Attentive Chanting Service 

Date： August 30, 2015 

Time： Start at 9:00 am 

New and Former Abbess 
Transition Ceremony 

Date： September 20, 2015 

Time： Start at 9:00 am 

Celebration of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s Renunciation 

Date： October 25, 2015 

Time： Start at 9:00 am 

Year End Service of 2015 
Chanting Avatamsaka Sutra 

Date： December 27, 2015 – Jan2, 2016 

Time： 9:00 am to 4:00 pm 

Medicine Buddha Dharma Function 
Amitabha Trice Attentive Chanting Service 

Date： Jan 3, 2016 

Time： Start at 9:00 am 
 





50 South Main St. Milpitas, CA 95035  |  T: 408.942.0874  |  F: 408.942.0639

50 South Main St. Milpitas, CA 95035  |  T: 408.942.0874  |  F: 408.942.0639

50 South Main St.
Milpitas, CA 95035

美國華嚴佛教會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NON 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 Jose, CA
PERMIT NO 176

雜誌內附上法會通知單


